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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文件 
 

 
 

               

 

济宁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实施办法 

 

为加强我校人才队伍建设，促进高层次优秀人才的引进，

根据《济宁学院“十二五”事业发展规划》和人才发展战略的

需要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一、引进人才范围 

第一层次：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; 

第二层次：国家级重点学科带头人； 

第三层次：省部级重点学科带头人，省级教学名师； 

第四层次：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中青年专家； 

第五层次：师资紧缺专业的优秀博士研究生。 

二、引进人才的条件 

1.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较强的业务能力，身心健

康； 

济院政字〔2012〕41 号 

2.院士年龄不限；第二、三层次人才年龄一般不超过 50

周岁；中青年专家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;博士年龄不超过 40 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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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； 

3．引进第四层次人才，一般应为学科专业发展所急需，

同时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

(1)近五年内在 B类核心刊物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四篇

以上论文（社会科学为五篇以上）且有一篇以上被 SCI、EI、

ISTP 收录或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； 

(2)获国家级科技（社科）成果、教学成果奖前五位，省

科技（社科）成果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前三位，二等奖前二位； 

(3)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重点科研项目、教学改革立项一项

以上（在研项目）。 

三、有关待遇 

第一、二、三层次人才学校给予安家费和科研启动费，具

体事宜面议。 

第四、五层次人才学校给予安家费 8-12 万元、科研启动

费 2-5 万元，并支付过渡性租房补贴（2年）。第四层次人才租

房补贴标准为教授 1000 元/月、第五层次租房补贴标准为 500

元/月。 

四、引进程序 

1.发布招聘信息 

组织人事部（处）根据学校发展规划制定高层次人才引进

规划和年度计划，经学校同意并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，面向社

会发布招聘信息。 

2.单位推荐 

有关教学单位成立引进人才评议推荐小组，成员由系（部）

领导和教授代表组成，组长由系（部）主任担任，负责对拟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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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的人才所提供的材料及其学术水平、业务能力进行综合评

议，根据本单位岗位设置、学科专业建设、教学科研要求提出

推荐意见，并填写《济宁学院引进人才推荐表》，报学校组织

人事部（处）。各教学单位在向学校推荐时，应提供如下材料：  

⑴引进对象的个人资料：①包括应聘申请（本人意愿、工

作设想、预期目标）、本人简历（从大学至今，时间不间断）、

学历学位证书和任职证书复印件等有效证明材料和配偶情况

等；②教学科研情况：反映引进对象教学情况和学术水平的论

文著作目录（论文目录应包括全部作者、题目、年份、卷期、

杂志或国际会议名称、时间、地点、报告形式；著作目录应包

括作者、书名、出版社、出版日期和本人执笔内容）；论文被

收录和引用情况（论文收录情况主要统计国际上著名的检索工

具，如 SCI、EI、ISTP 等，主要提供被收录论文检索号及其总

数，可在论文目录中注明）；重要获奖情况，包括成果名称、

获奖等级、年度、本人排名和个人获奖证书复印件；主持完成

的研究项目，包括项目名称、起止年份、研究意义、本人作用、

项目来源和经费；主要代表性论著，可用复印件。 

⑵拟引进单位的推荐意见。 

3.学校审核 

组织人事部（处）对各单位推荐的引进对象的材料汇总初

审后，组织专家进行评议，最后提交学校审批。 

4.办理手续 

学校审批后，引进人才对象须与学校签订《济宁学院新进

人员聘用合同》，然后办理正式录用或调动手续。 

五、引进人才服务期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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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对各类引进人才均实行合同管理，服务期为五年。若

服务期未满，本人要求调离、辞职或自费出国等，须全额退回

安家费并按服务年限差额交纳 1万元/年的违约金，用科研启

动费购买的仪器设备交回学校，结余的科研启动费全额退回学

校。 

六、待遇的兑现 

1.安家费：引进人才录用手续齐备后，学校一次性兑现安

家费。 

2.科研启动费：先由本人向科研处提交课题立项申请书，

立项后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落实。 

3.租房补贴：在学校根据实际情况提供房源的情况下，前

2 年免交租金；学校不能提供房源租用的，直接给予过渡性租

房补贴。 

七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组织人事部（处）负责

解释。如与上级有关政策规定不相符时，以上级政策规定为准。 

 

 

 

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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